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类：B

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61号建议答复的函

金汉顺代表：

您提出的 关于请求解决峙滩镇英溪、明溪等村无移动信号建议 已收悉，现就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：

对于您在县十一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，提出的代表建议我局高度重视，及时召集运营商召开了推进会。为落实您提出的建议，我局和县移动公司、县电信公司网络信息部工作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查勘。

峙滩明溪与英溪区域因地处偏远，距离移动机房距离较远。需新建拉远基站，铺设约2.4公里的光缆，并安装抱杆、设备等设施，初步估算费用约为4.73万元。电线拉设长度约为1.4公里，按每米材料及施工费用30元计算，费用大概4.3万元，两项费用合计9.03万元左右。去年县移动公司已将这项项目计划报市移动公司，该项目已被市公司驳回。为解决这问题我局建议：参照瑶里镇做法，由乡镇负责解决用电，运营商解决基站建设。我局主要领导已跟峙滩镇主要领导沟通，请您也及时向镇主要领导汇报，早落实，早解决。
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浮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2025年 9月17 日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计文华139798677867
附件5

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	承办单位填写
	代表姓名
	金汉顺
	通讯地址及

联系电话
	峙滩镇英溪村委会

	
	建议标题
	关于请求解决峙滩镇英溪、明溪等村无移动信号建议 

	
	建议编号
	
61
	办理结果分类

（A、B、C）
	B

	
	承办单位
	浮梁县工信局

	代表填写
	办理态度
	满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办理结果
	满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意见建议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:1.办理结果分类标准：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采纳的，归入“A”类；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工作计划将逐步解决或采纳的，归入“B”类；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与当前政策有抵触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解决的，归入“C”类。2.代表意见建议须本人填写并签名;3.填写完成后，承办单位保留一份存档，一份报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,一份报县政府督查室。

